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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藝術高級中學學生重(補)修及自學輔導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31 日高中課發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31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教育部民國 108 年 10月 24日修正，臺

教授國部字第 1080113384B號令) 

(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教育部 108年 6月 18日修正，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57314B 號令) 

(三)、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中華民國 109年 07 月 14日校務會

議修正通過) 

二、參加對象： 

(一)、本校學生各科目學業成績不及格或經補考以後仍不及格者。 

(二)、轉科、轉學經抵免學分後，未修習科目或學分數不足者。 

(三)、修業三年仍未取得足夠畢業學分者。 

三、修業年限： 

(一)、高級中等學校修業年限以三年為原則，得延修最多兩年。 

(二)、延修學生申請重修學分時，以不衝堂為原則，可隨同低年級同科目之班級上課。 

四、重(補)修開設班級屬性： 

(一)、專班重修： 

1.重修或補修人數達十五人者（含以上）成立專班教學，每班若超過三十五人得加開一班。 

2.每學分上課不得少於六節課，上課時間及地點由學校於開課前統一公告於學校網頁公告欄。 

(二)、自學輔導： 

1.申請參加同一科目重修學生人數達八人者(含以上)未達十五人，由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自行

修讀，並安排面授指導及教學；每一學分面授指導及教學節數，屬重修者，每一學分不得少於

三節，屬補修者，每一學分不得少於六節。 

2.未達八人者採隔年開課方式辦理課程(高一、二皆有參加重補修之高三學生或延修生則不在此

限，但同一科目不重複開設為原則)；面授時間及地點由學校於開課前統一公告於學校網頁公告

欄。 

(三)、隨班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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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生能力及學校排課等因素，安排學生隨其他班級課程修讀。 

五、重(補)修補充規定： 

(一)、報名前，請學生自行查詢成績，並上網填寫重補修課程申請，確認所報名之學期與成績不

及格之情形相符。（上學期不及格者，請報名上學期；下學期不及格者，報名下學期。）

報名時，如有漏報、錯報與不及格情形不符，以致影響自身權益，需自行負責。 

(二)、重補修公告確定重補修班級屬性後，不因重補修人數異動再行調整開班方式。 

(三)、重補修選課後除重補修系統本身發生錯誤等重大特殊狀況外，不作人工加選動作。 

(四)、申請重補修學分數依學生學習狀況衡量，以不超過 30 學分上限為原則，不得超修。 

六、重(補)修費用規定： 

(一)、繳費： 

1.學生重補修學分費，每人每學分為新臺幣 240 元。 

2.重補修學分費用，應於選課確定，領完繳費單後三天內繳交完畢。 

3.繳費逾期以放棄參加此次所開之重補修科目論，不另通知，日後不得要求學校再開相同之重補

修科目。 

4.學生繳費如有困難，請於繳費期限內出具書面證明至實研組辦理，得以延緩繳交，但仍需於寬

限期限前完成繳費，未繳費者學分將不予採計。 

5.專業群科重修或補修課程如需實習（驗）材料費時，學校得酌收材料費，學生每人每學分以新

臺幣 200元為限。 

6.原住民、殘障子女、僑生、離島生、低收入家庭之學生及功勛傷殘子女等已享有學雜費之優待

補助者，其重修學分費不再補助。 

(二)、退費： 

1.重補修選課後，若遇上、下學期成績平均及格時，給予上、下學期學分。請於重補修課程開課

前兩個工作天內自行至實研組辦理退選已選修之上學期重補修課程並退費，學生可因欲提升該

科學期分數，申請該科重補修，重補修通過者得修改成績為及格基準分數。若無辦理退選，造

成重修溢繳費用，不予退費。 

2.繳費後除因喪假或重病住院外，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3.重補修期間有需請公假者，請勿選修重補修課程，已選取者除因受國家徵招之賽事，並於重補

修課程開課前兩個工作天內報備申請，不得要求重補修科目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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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管理： 

1.重修或補修學分費以支付教師鐘點費及教材、講義、行政等費用為主。教材、講義、行政等費

用以不超過收費總額百分之三十為上限。如收費不敷使用，應以支付教師任課鐘點費為優先。 

2.教師授課鐘點費以每節課新臺幣 400-550 元為原則，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 

3.重修學分費須專款專用，不受年度限制。 

七、辦理時間： 

(一)、高三學生重補修時間以畢業典禮後，平常日上課為原則。 

(二)、高一、二學生重補修時間以暑假期間辦理為原則，由教務處排定後另行公告。 

八、師資安排： 

以聘請校內教師擔任為原則並依下列順序為之： 

(一)、由各科授課教師輪流擔任，授課順序由各科教學研究會會議決定，再由教務處聘請擔任為

原則。(三年級自學輔導以三年級任課、導師優先擔任，並以自學科目每科至少三節為原

則實施) 

(二)、若無授課順序之科目，由重補修學生人數較多之原授課教師擔任，必要時得聘請兼任教師

授課。 

九、教材內容： 

(一)、以教科書為主，亦可編寫講義教學。 

(二)、教材內容以修讀不及格學期為主，但份量得由任課教師作適當之調整。 

十、成績考查： 

(一)、上課期間，學生應注意禮貌、教室整潔及愛惜公物等，生活常規皆列入成績考核。 

(二)、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評量成績以零分計

算。 

(三)、重補修之成績考查由授課教師採行紙筆測驗、口頭問答、閱讀報告、作業練習、實作演練

等具學習意義方式行之，成績之採計與評量相關規定由教師自主規定後向學生宣布。 

(四)、重修成績及格者，原不及格學期之成績以所定之及格基準分數登錄，但學年成績維持原成

績，不再重新平均計算；重修成績不及格者，原不及格學期之成績以原成績、補考成績、

重修成績擇優登錄。補修者依實得成績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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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結束後三天內，請授課教師將點名單、成績表與課程相關測驗資料一同繳交至實研組

留存。 

(六)、學生參加重補修專班或自學輔導後，該重補修科目成績仍不及格者，不予重補修科目補考。 

十一、生活管理與輔導： 

(一)、參加重補修課程之學生需準時到上課班級教室並攜帶該科當冊課本、講義、各課小考試卷，

穿著合格校服並注意儀容，否則不准予入班上課。 

(二)、任課教師應確實點名並知會學務處教官室，以掌握學生上課動態及出席狀況。 

(三)、學生重補修期間，其請假事宜應按本校一般上課日請假流程辦理。 

(四)、請任課教師自行指定學生擔任值日生，每次最後一節課下課前，要求學生清理教室垃圾及

排好課桌椅，以維護教室環境及公物之整潔。 

(五)、重補修課程進行中，學生若因嚴重違反上課秩序，遭任課教師除名者不給予成績且不予退

費。 

十二、職掌分工： 

重補修課程各業務執行職責表 

處室組 職稱 重補修相關業務 

教務處 教務主任 督導重補修各項事務。 

設備組 教室教學設備之維護與管理。 

實驗研究組 一、規畫擬定重補修課程計畫、課務編排事宜與統籌辦理。  

二、重補修學生報名、編班、重修班學生名冊制定。 

三、各項重補修課程教師鐘點費及材料、講義等費用請領核銷。 

四、成績登錄並結算學生成績。 

學務處 學務主任 督導各項重補修學生事務。 

生輔組 負責維護學生在校活動的校園安全及與家長聯繫學生安全相關事項。 

衛生組 負責督導暑期重補修期間上課教室暨校園環境整理工作。 

總務處 財產管理員 負責協助上課教室課桌椅排放。 

事務組 負責協助上課教室門窗管制，確保教室財物安全。 

 出納組 負責協助重補修費用出入帳等事宜。 

其他 其他業務依一般正常校務運作兼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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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